         認識我們的教會

           壹、教會的本質及存在的目的
1、 教會的本質

基督是教會的頭，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又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3)
「基督是教會的頭，祂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弗5:23)

教會不是建築物，也不是機構，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是由神所特別揀選的一批人，是相信耶穌，接受耶穌基督救恩，重生得救的人在基督裡的團契。

  (1) 教會是整體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弗4:4-6)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3）
教會的性質是整體的，雖然教會裡這許多人，在性別、年齡、個性、背景、區域等都各不相同，但因為我們的裡面同有一個聖靈，神是一位，一主一信一洗，我們裡面的「一」、裡面的「聖靈」、裡面的「盼望」、裡面的「主」、裡面的「信」，我們的裡面是相同的，我們才能成為一體，所以教會不是許多的個體，乃是一個整體，是由許多個體集成的一個整體，也因此，聖經裡所要的合一乃是整體在靈裡面，生命裡面的合一。生命是把教會連結在一起的主要條件，一個教會大家能聚集在一起，必然是有生命的關係，並且連於元首基督，受神的管制與帶領。倘若合一的關係一旦被破壞，關係受了損傷教會就會分裂。
 (2) 教會是基督豐滿的器皿
頭是藉著身體來行動，來實現他的願望，神今天藉著祂在地上所設立的教會，讓人知道祂正在這世界行事，藉著教會來表彰祂的豐滿，行出祂的全能，活出神的本性，因此教會是神豐富的充滿。 

然而一個個體是無法達到基督的豐滿，只有教會才能達到基督的豐滿，許多的基督徒就是許多的個體，只有個體成為整體，將各肢體配搭起來成為一個整體，基督的豐滿才能顯出。

倘若我們不清楚教會的觀念，只專注自己屬靈的追求，那麼個體就無法成為整體，神的豐滿就無法充滿，所以今天教會要達到豐滿，每個個人都必須把自己擺上，使個體變為整體，當整體不受損，不破壞時，那就能成為承受神一切豐富的器皿，神就將祂的一切豐富擺在裡面，使教會能充滿基督的豐富。

 (2) 教會是可看可摸的實體
聖經上有「教會」及「各教會」二種說法。

前者「教會」是指宇宙性的，無論古今中外都包括在「宇宙性的教會」的範疇內，而後者「各教會」則是指「地方性教會」，也就是如初代教會設於一地，以地方名稱命名的各教會。而「地方性教會」則是「宇宙性教會」的一部份，但「宇宙性教會」是無形的，而「地方性教會」是有形的，是「宇宙性教會」的
代表，因此，基督的豐富乃是要藉著一個可看可摸的實體--「地方性教會」來表彰出來。也因此，每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應該加入一個「地方性教會」, 在教會中彼此有肢體責任的關係，活出彼此相愛的實際，將基督的豐富表彰出來。

2、 教會存在的目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約1:18)
主耶穌到地上來乃是神的表彰，神的代表，同時也是來執行神的計劃，因此教會—基督的身體，也應該有這二方面的功能，表彰基督以及執行神的計劃，這是教會存在的真正目的。

(1) 表彰基督
教會既是基督的身體，是基督豐滿的器皿，因此教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藉著許多信耶穌的人一起來表彰基督的榮美，讓人能在教會裡，從信耶穌的人身上看到基督的謙卑，聖潔，慈愛，溫柔，和平，公義等。當每一個基督徒願意不斷在神的恩典中，生命不斷的被更新，被改變，漸漸被模成有基督的模樣，這人將基督的特性表彰一點，那人將基督的特性表彰一點，就能把一個完整的基督彰顯給世人看。

 (2)  執行神的計劃

另外，教會存在的目的還有就是要把神的計劃推行。也就是完成基督給教會的大使命。
-------------------------------------------------------
          貳、教會的大使命

根據教會的本質以及神設立教會存在的意義，我們也看到在聖經裡記載了主耶穌所頒布的大使命，告訴我們「教會當作什麼」來發揮教會的功能，從大使命中我們可以知道教會所應專注最主要的基本任務是什麼。

大使命：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 教會的使命就是使人作主的門徒。

教會所作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這個使命有關: 尋找失喪者，向失喪者傳福音，然後引導他們成長成熟或成為滿有基督的樣式，也就是帶領人信主並邁向成熟，做主的門徒。因此，服事的使命針對的是人，不是擬計劃的只做事情而已。合乎聖經的服事是以人為導向的。
------------------------------------------------------

        參、北投禮拜堂的使命宣言及異象

一 我們的使命(Our Mission Statement)
 (1) 翻轉北投歸向基督、完成教會福音使命

(2)  建造充滿「活力」和「親和力」愛的大家庭

二 我們的異象(Our Vision)
(1)【從事福音使命】—

    談到北投禮拜堂的異象, 我們的基本出發點是福音事工, 因為這是神所託付給教會的大使命。

    因此, 我們的異象是要具體的表達北投禮拜堂在這個福音使命中的角色和工作。 當初神把我們帶到北投來植堂, 成為在北投地區的一個地方性的教會, 就是讓我們對北投地區的靈魂得救有很深的負擔, 因此我們首要的工作就是積極的向北投地區的同胞傳福音, 針對教會及教會成員能夠接觸關懷到的對象來拓展傳福音的事工, 並願連結福音夥伴共同來翻轉北投歸向基督, 以完成神所託付給教會的福音使命。 

(2)【建造神的教會​】—

   1) 建造成有「活力」的教會

「活力」是「有進有出」-不斷流進慕道友, 不斷流出福音人

面對神所託付給教會的大使命, 我們盼望我們能成為一個「有活力」的教會, 有活力是指「有進有出」, 也就是教會裡能夠以熱忱不斷來關懷未信者, 把慕道友帶信主, 並使其成為在這個基督大家庭裡的成員，且願意委身在這個愛的家庭中。同時使每一位初信者都能立即受到關懷與基本信仰真理的栽培, 不斷的在真理的造就上成長, 並發覺神所賜給他個人的恩賜, 接受裝備參予神偉大的事工，被培育出成為能夠個別帶領造就慕道友的福音人。不論是教會整體或是個人都是充滿了活力與熱忱。

 2) 建造成有「親和力」的教會

   「親和力」是「有光有愛」
--讓人在這裡看到在基督裡的喜樂與盼望, 真誠與接納

    當我們希望帶領更多的慕道友進來時, 我們期盼我們的教會是一個使人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愛、接納、幫助、赦免、指引及鼓勵的基督大家庭, 是一個能夠將基督的「光」與「愛」彰顯的地方。在這個大家庭的每個成員能彼此有連結、有生命上的交流、彼此能擔代與接納, 真正活出彼此相愛的生活, 並且能相結伴在屬靈上有追求, 讓人羨慕進入到這個愛的大家庭裡。

-----------------------------------------------------------
         肆、北投禮拜堂的沿革及教會路線
一、我們教會的沿革

『北投禮拜堂』乃是由『臺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於主後2000年4月1日在北投地區所成立的新堂。而石牌禮拜堂則是於主後1981年12月17日從『臺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所增植出來的教會。

『臺北基督徒林森南路禮拜堂』的源起乃是於民國35年初， 由於當時臺灣只有使用臺語的長老教會，幾位大陸來的基督徒在神的帶領下，乃商借青年會舉行國語禮拜。主以神蹟奇事證實所傳恩道，加上聖靈運行與信徒心中渴慕，為教會帶來相當之復興。當時有十一個人將全人奉獻給主，以祈禱傳道為事，吳勇長老即是其中之一。不久開始植出其它堂會，從南京東路禮拜堂起，在大台北地區植出許多堂會（永和禮拜堂，民生禮拜堂，中和禮拜堂，七張禮拜堂，長春禮拜堂，石牌禮拜堂，雙和禮拜堂，五股禮拜堂，麗山禮拜堂，康華禮拜堂，蘆洲禮拜堂，東湖禮拜堂，竹圍禮拜堂，明志禮拜堂，土城禮拜堂，八德禮拜堂，蘭雅禮拜堂，松山禮拜堂，汐止禮拜堂，麗景禮拜堂、北投禮拜堂等），甚至美國洛杉磯等地（羅蘭崗禮拜堂）。這些堂會我們稱之為『基督徒地方教會』，但並沒有設立一個中央系統，因為各堂會乃是各自獨立，行政，人事，財務均獨立的教會。
二、我們教會的路線

(1) 我們是一個  < 地方教會 > 
根據聖經的教導及榜樣，我們採地方教會形式，為一個獨立的教會。我們乃是以地區作為界線，也就是有一個範圍，有一個責任，照管那地方的羊群，而設立的地方教會。因此，我們參照新約聖經使徒時代教會命名的模式定名為『臺北基督徒石牌禮拜堂』。

我們不排斥任何宗派，願與信仰純正的教會合作廣傳福音，彼此分享屬靈的領受與事奉經驗，共同敬拜神，彰顯神的榮耀。

(2) 我們是一個  <長老治會的教會 >
同時，我們遵照新約聖經使徒時代教會治理的模式和聖經的教訓，乃採用 長老治會 。

由使徒行傳20:28知道長老是「全群的監督」，因此教會的長老也叫做「監督」，「長老」是「名分」，名分指的是他的靈性，他與主的關係以及他的為人，「監督」則是「職分」，職分所指的是他的工作，他的牧養。

因此「長老」是「牧養教會的人」(徒20:28；彼前5:1,2)；是「照管教會的人」(提前 3:5, 5:17)；是「群羊的榜樣」(彼前5:3)。當一個地方有人傳福音，有人得救了，這些人需要照顧，需要管理，栽培，牧養，所以設立長老負責這一切的工作，由長老來治理教會。並且根據使徒行傳20章28節，長老係多數，因為教會有靈性事務，有行政事務，由眾長老一起來帶領治理教會，不致落入一人站在高位上而轄制羊群。

因此，我們不按立牧師，因為我們認為在聖經以弗所書第四章講到神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牧師」是這五種恩賜的一個恩賜，不是一個名分，因此我們不按立牧師。但我們也尊重其他教會或機構按立的牧師。

三、我們的聯合工作

   『基督徒地方教會』各堂會獨立自主，不相隸屬。但為基於合作的需要，設立「基督徒地方教會同工會」，主要召聚各堂會長老、傳道，讓彼此有生命及事工的交流，相互扶持，共同面對問題和困難。

 另外，為了履行主耶穌頒布大使命，共同組成「中華基督徒地方教會聯合差傳協會」，共同差派宣教士到國內外各地作福音工作。目前主要有三個方向：「看見越南」、「心繫穆民」、「深耕泰國」。

另外，我們也與石牌堂、蘭雅堂、魚池堂組成「四堂聯合宣教委員會」，於每年十月推動「宣教認獻」支持福音事工並共組福音隊前往各地參與福音事工。
伍、成為北投禮拜堂家庭成員的意義
<參加聚會者>與<家庭成員>的區別可以以兩字來說明：委身。

「委身」就是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不是客人，一起來參與投入

教會各項事工，共同承擔建造教會的責任，也享受在北投大家庭  中彼此相愛的連結裡。
在北投禮拜堂，我們看重這種委身的關係，我們鼓勵你在了解了北投禮拜堂之後，在共同救恩的基礎上，也願意認同我們教會，願意委身成為我們教會的家庭成員，一同來完成神所託付給我們北投禮拜堂的使命與異象，建造神榮耀的教會。也讓我們一同在這個教會家庭中，在屬靈成長上彼此看顧、彼此扶持。





































